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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查核整備應注意事項 



落實材料設備自主檢查(廠商)及抽驗(監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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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面 



雙排鋼筋/垂直水帄之「主、副向」 3 

落實材料設備自主檢查(廠商)及抽驗(監造)【工法】 



主辦機關應如何執行督導責任？ 
如何督導監造及施工廠商落實執行 

工程品質、進度、勞安、環保、預算管理 

材料設備送審 
材料設備詴驗廠驗 
廠商材料自主檢查 
廠商施工自主檢查 
監造材料抽驗 
監造施工抽查 
主辦機關工程督導 
上級機關工程查核 
工程估驗 
工程變更設計 
工程展延核計 
工程結算 
驗收 
接管使用及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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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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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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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於施工中，應依照施工有關規範，對施工品質，嚴予控制。隱蔽部分
之施工項目，應事先通知監造單位/工程司派員現場監督進行。 

(六)工程查驗： 
1.契約施工期間，廠商應依規定辦理自主檢查；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按規範規

定查驗工程品質，廠商應予必要之配合，並派員協助。但監造單位/工程司
之工程查驗並不免除廠商依契約應負之責任。 

2.監造單位/工程司如發現廠商工作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或有不當措施將危
及工程之安全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改正或將不符規定之部分拆除重
做。 

3.契約施工期間，廠商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監造單位/工程司查驗，監造單位
/工程司發現廠商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機
關得要求廠商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其一切損失概由廠商
自行負擔。但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指派專責查驗人員隨時辦理廠商申請之查
驗工作，不得無故遲延。 

4.本工程如有任何事後無法檢驗之隱蔽部分，廠商應在事前報請監造單位/工
程司查驗，監造單位/工程司不得無故遲延。為維持工作正常進行，監造單
位/工程司得會同有關機關先行查驗或檢驗該隱蔽部分，並記錄存證。 

(七)廠商應免費提供機關依契約辦理查驗、測詴、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頇之
儀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料。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契約規
定以外之查驗、測詴或檢驗，其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由廠商負擔所生
之費用；結果符合者，由機關負擔費用。 

工程採購契約 第11條 工程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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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第三級品管) 

品質查核 

(第二級品管) 

品質保證系統 

 (第一級品管) 

品質管制系統 

工程品質 
三級施工品管制度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專案管理單位 

施工廠商 

監造廠商 

中央政府查核小組  

督導 

督導 

查驗 

直轄市政府查核小組  

縣(市)政府查核小組  

查核 

自主檢查 

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 

權責 

優質工程 全民督工系統 

工程主辦(補助)機關 

＋ 

＋ 

上級機關 

<-管理 

<-執行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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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品質管理工作項目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施工廠商(一級) 主辦機關、監造廠商(二級) 主管機關(三級) 

1.訂定品質計畫並據以推動實施 

2.成立品管組織並訂定管理責任 

3.訂定施工要領 

4.訂定品質管理標準 

5.訂定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並據 

  以執行 

6.訂定自主檢查表並執行檢查 

7.訂定不合格品之管制程序 

8.執行矯正與預防措施 

9.執行內部品質稽核 

10.進度管理、趕工計畫、安全衛生  

   及環境保護措施等之執行情形。  

11.填寫施工日誌 

12.提報品管人員與更換執行不良者 

13.建立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主辦機關(專業管理單位)： 
1.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監造計畫之審查紀 
  錄、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障礙之處理 
2.應於契約內訂定相關品管規定，並編列品 
  管費用 

3.上網登錄「公共工程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監造廠商： 
1.訂定監造計畫並監督、查證廠商履約 
2.施工、品質計畫、器材樣品等之審查作業 
3.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4.訂定檢驗停留點，並會同廠商取樣送驗 
5.抽驗材料設備及抽查施工品質作業 
6.發現缺失時，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追蹤 
7.督導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 
8.監督履約進度及履約估驗計價之審核 
9.履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10.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1.填報監造報表 

1.設置查核小組 

2.實施查核 

3.追蹤改善 

4.辦理獎懲 

 

(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6月16日工程管字第10600184770號函修正 10 



各級品質管理文件項目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施工廠商(一級) 監造廠商(二級) 主辦機關(二級) 
1.施工、品質、職安衛計畫 
2.材料設備進料及送審管制總表 
3.工地現場製作樣品 
4.混凝土澆置作業程序之看板 
5.材料設備及施工自主檢查表 
6.缺失改善追蹤紀錄 
7.不合格品管制作業 
8.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 
9.內部品質稽核範圍或頻率 
10.材料設備廠驗、檢(試)驗報告 
11.召開施工講習會或檢討會紀錄 
12.職工安全衛生紀錄、協議組織 
13.防汛計畫及防汛自主檢查表 
14.環境保護措施 
15.估驗計價 
16.施工日誌 
17.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追蹤 
18.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18.進度管理、趕工計畫 
20.文件及紀錄管理 

1.監造計畫 
2.品質及施工計畫審查認可紀錄 
3.監造報表 
4.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5.審查材料設備送審及樣品、預定進度、

施工圖、重要分包廠商與設備製商資
格之認可紀錄 

6.施工品質抽查紀錄表及材料設備抽驗
紀錄表 

7.施工品質或材料不符規定之處置 
8.缺失改善成果改善追蹤紀錄 
9.督導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

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紀錄 
10.協調及整合履約界面會議紀錄 
11.建築師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

紀錄、內外品質稽核文件 
12.監督履約進度及履約估驗計價之審

核紀錄 
13.文件及紀錄之管理 

1.工程契約、圖說 

2.委託設計、監造服務契約 

3.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 

4.品質督導及查驗紀錄 

5.查核、督導或查驗之缺失追
蹤改善紀錄 

6.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核定
紀錄 

7.施工協調及整合各工作項目
界面會議紀錄 

8.備查或複核施工計畫、品管
計畫、預訂進度、施工圖、
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資料 

9.督導或稽核施工品質管理記
錄、工地安全衛生紀錄、交
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紀錄 

10.辦理施工進度之查核、分析
及督導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
障礙之處理 

※各級品質管理文件項目，請視工程規模、性質及重點要求配合增減 
11 



簡報會場布置 

投影機 

提供簡報及工程施工執行
資料表給查核小組成員 

查核小組人員就位前，請
各單位人員先行就位準備 

名牌 

麥克風 

紙、筆 

茶水 座次表 

座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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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文件陳列 

各單位品質文件
紀錄分區類排列 

文件卷及表單編碼 

各單位文件
前加置名牌 

文件前加置
查閱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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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安排工地現
場查核路線順序 

B1F 

1F 

2F 

START 

行進動線 

上 

下 

仍配合依
查核委員
自主性及
要求重點
位置進行
現場查核 

現場查核動線規劃 

14 

規劃安排工地現場
查核路線順序 



工程品質評核已廢
止，新版無此內容 

「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填表 

自主檢查次數>抽查驗次數>督導次數 

102.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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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進度應填寫截止日期，計算基準填報 

應於開工前(或簽約後00日)提出 

核定時
間太長 

應於簽約後00日提出，並於開工前
提供廠商配合辦理，最好決標後 

102.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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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注意事項 

缺失量過少，不合理未落實 17 

錯 



簡報製作 

 簡報列印以1張2頁雙面為宜
(考量環保)，相片、表格及
字體應清晰、大小適中 

 請各單位簡報資料依序整合
內容避重複 

 直橫式與裝訂統一，前頁載
明單位及報告人，並加目錄
及頁碼(A-1、B-1、C-1) 

 著重執行成果以統計圖表為
主；表格文件以實際執行填
報之文件(避免使用空白表
格)，勿再說明作業管制流程 

 各單位之簡報及各項填報表
格，其截止日期及預定、實
際進度及工期等數據頇一致 

 專任工程人員專章報告說明
品質與進度督察情形 

18 

A-1 

A-2 



工程簡報 

安排座次依
序人員介紹
及口頭簡報 

簡報及查核會議後查核委員
將查核缺失與建議告知受查
核機關，並給機關及廠商說
明、澄清，以及答辯之機會；
各單位並配合答覆補充說明 

建築物模型 

19 
行程表 



查核動線整理及布置 

安全帽置於入口前 行走路線整理 

危險位置標示 

查核路線標示 

行走路線整理 20 



進入工區先危害告知宣導及解說工地配置及現況 

介紹工地配置及現況 

危害告知事項宣導 
21 



依查核委員專長各級人員分派陪同解說答覆問題 

22 

攜帶圖說及機具 



依查核委員指定位置標記現場取樣詴體或詴驗 

指定鑽心位置標記 

混凝土強度詴驗錘 

鑽心取樣 

得就指定之工程
項目進行檢驗、

拆驗或鑑定 

檢驗費用依契約規
定辦理。若契約未
規定，檢驗相符者 
，該費用由工程主
辦機關負擔；不符
者，該費用由廠商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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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委員欲查閱 
文件協助取得陳閱 

各單位承辦人員，應
熟讀契約、圖說及規
範，以免一問三不知 

書面資料查閱 

各單位人員分派依查
委員專長陪同查閱，
解說答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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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點會議召開程序 
 為有效防止缺失重複發生，本小

組於查核檢討會議後進行清場，
再行召開查核品質缺失扣點會議 

 對於缺失情節嚴重者，除於扣點
會議提出討論外，提醒工作人員
拍照或是影印相關文件資料留存，
並記載於查核紀錄中 

 是否扣點及扣點數，採共識決，
點數介於扣點表之範圍內，若有
不同意見時由領隊決定扣點與否 

 查核委員應判別缺失情節嚴重程
度及「施工廠商、監造廠商或專
案管理廠商」個別應負責任後，
再決定個別之每項扣點點數 

 告知扣點結果，並予充分陳述之
機會；相關廠商陳述時，亦應提
出具體說明及佐證資料 

 確定最後扣點結果，應明確告知
扣點項目及點數 

扣點在15點以上不得列甲等，扣點達40點以上考列為丙等 25 



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紀錄 

建議 

扣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26 



查核缺失扣點摯據扣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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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每項缺失改善，應填寫完成日期，負責改正之
承辦人員應逐項於備註欄簽名確認完成改善 

  查核缺失改善結果製作及審查重點說明： 
品管制度及材料設備檢驗缺點，擇要說明改善對  
策或後續執行情形等，並檢附佐證文件 

各項報表缺失（如監造報表、施工日誌、查驗紀錄
表、自主檢查表、勞安衛紀錄表等），應附改善前、
後對照之影印文件，改善後表單請儘量以查核日期
之後且已實際填報之表單，俾以佐證 

監造及品質計畫等缺點，附修訂計畫書封面或核  
定文件之影本，針對缺點所列事項，附前後對照  
文件，並標明修改部分，請勿檢附整本計畫書 

矯正預防措施未落實、檢詴驗結果未統計或督導  
頻率不足等執行缺點，應附後續相關執行表格或  
成果統計等資料 

現場施工缺點，詳敘原因分析ヽ改善措施ヽ預防  
對策及結果等，檢附佐證照片或輔以文件說明 

材料設備不合格，檢附相關改善之證明(材料詴驗報
告或出廠證明等)、照片資料等佐證文件 

結構安全問題，應由技師檢討，並附結構計算書  
及簽認 

施工進度落後，檢附落後原因檢討及對策方案  
（檢附趕工計畫、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 

建議事項，針對各項建議ヽ疑義詳細說明或研擬   
因應對策，必要時應檢附佐證文件及照片 

改善對策及結果或說明欄，勿以遵照辦理或已辦理
改善等欠具體內容之文字說明 

經檢討確實無查核紀錄所列缺點或建議事項，仍請
敘明原因並檢附佐證資料 

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內之說明結尾，敘明照片及文件
編號，各項附件則應配合前表內之出現順序排列並
輔以附件標籤標明編號，俾利查閱 

查核成績列丙等，依規定檢討技師、建築師責任或
監造單位、承商人員之撤換及責任歸屬 

查核缺失扣點，檢附監造單位及承商辦理扣款資料
影本  

查核建議事項之 
辦理情形亦應填報 

實質改善內容 
(勿僅「已改善」或
「爾後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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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附件) 

現場查核中或後，即將缺失
改善拍照，以利後續改善 拍照技巧 

附件
標籤
標明
編號  

(缺失情形) 

改善前 

(改善成果) 

改善後 

簡要說明，勿僅
敘明缺點事項。 

(改善辦法) 
改善中 

無需顯示過程者可略 

(不以1張為限) 

同一角度、
距離、正面
拍攝，影像
力求清晰明
確，並應有
拍照日期，
必要時缺失
部位加以標
示 

所附照片不
應再出現其
他缺失，如
未依規定配
戴安全帽或
工地雜亂、 

積水等情形 

附 

件 

2 

顯示日期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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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編號對齊 

有些缺失不一定要有 

缺失改善相片，但頇詳
實說明改善對策及結果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
結果表(附件) 

附件編號39.

可跳號同項
目編號39.(一
致)，以利缺
失改善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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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附 

件 

4 

附 

件 

2 

附 

件 

1 

改善對策及結果表等資料請彙整成
冊、編列頁碼，並繕打目錄核對 

編列頁碼 

1式2份 

裝訂順序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報告書 

31 



主辦機關 

32 



「工程施工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 
執行注意事項 

１、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5分)(QA1） 
□4.01.01[-1,-2]□契約內未編列品管費用或比率不符規定 
□4.01.04[-2,-4]□無品質督導及查驗紀錄或□未落實 
□4.01.05[-2,-4]□無查核、督導或查驗缺失追蹤改善紀錄 
□4.01.06[-2,-4]監造計畫□無核定紀錄或□未確實審查 
□4.01.09[-1,-2]未依工程會92.07.23工程管字第09200305600號  
      函，於新建工程招標文件及契約書內載明： 
  □1.應定期召開施工講習會或檢討會； 
  □2.於工地現場製作樣品； 
  □3.設置有關混凝土澆置作業程序等之看板 
□4.01.13[-1,-2]工程基本資料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 

Ａ、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10分) 
       （QA)＝QA1＋QA2 

33 

一、品質管理制度(20分)(Q)＝QA＋QB 



□4.01.04 督導機制 
國立0000000「工程督導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訂定 
一、為提升00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確實督導監造及施工廠商依合約圖說施工，

遇有工程時爰成立工程督導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之工程，包括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工程及相關設 
       施，如房屋建築、運動場地、整地、管線、展示室內裝修、環保、機電 
    、整體規劃及景觀等公告金額(新台幣100 萬元)以上之工程。 
三、本工程督導小組係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5點第1項 
       規定設置之。 
四、本小組置召集人1人，綜理工程施工督導事宜，由00擔任；副召集人1人 
       ，襄助召集人處理工程施工督導事宜，由00擔任；小組成員若干人，名 
       單由000依行政程序簽奉00核可後聘任。 
 (一)由00人員兼任者為無給職 
 (二)本小組得視各項工程實際需要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並得依 
       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費。 
五、本小組工作職掌及作業內容如下： 
 (一)督導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問題之處理。 
 (二)督導監造廠商之監造組織、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材料 
       設備抽驗及施工查核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等監造計畫 
       內容及缺失改善追蹤、施工進度監督等執行情形。 
 (三)督導施工廠商之品管組織、施工要領及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

序、自主檢查表及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及文 
       件紀錄管理等品質計畫內容及施工進度管理、趕工計畫、安全衛生及環境

保護措施等執行情形。 
六、本小組發現有下列情形時，應要求相關單位說明並予記錄： 
 (一)工程規劃設計、生態環保、材料設備、圖說規範、變更設計有缺失者。 
 (二)監造廠商之建築師、技師、監造人員、施工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 
       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品質管理人員、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等執行職務 
       有違背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者。 
七、本小組辦理督導時，得通知廠商就指定之工程項目進行檢驗、拆驗或鑑 
       定。前項檢驗、拆驗或鑑定費用之負擔，依契約規定辦理。契約未規定 
       而檢驗、拆驗或鑑定之結果與契約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本校負擔，與 
       規定不符者；該費用由廠商負擔。 
八、本小組辦理督導時發現之缺失，應督促監造及施工廠商限期改善，並將 
       改善前、中、後之情形拍照存查。 
九、本小組原則上每月開會1次檢討執行進度、預算支用情形並赴現場瞭解 
       施工品質及製作紀錄追蹤管控。另得隨機進行品質督導。 
十、本小組由000組負責聯絡、協調、紀錄及追蹤管控相關事宜。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奉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機關應隨時督導工程施工情形，
並留存紀錄備查。另得視工程
需要設置工程督導小組，隨時
進行施工品質督導工作。 
上級機關得視工程需要比照第
一項規定，設置工程督導小組， 
隨時進行施工品質督導工作。 

工程督導小組可通案成立設置 

，不需每個工程都單獨設立。 

編組原則： 
1.由具實務經驗之資深工程人

員及有關之幕僚組成。並由
機關首長指定召集人。 

2.機關基於人力或專業技術需
求，得邀請專家、學者會同
協助進行，並得比照學者專
家出席專案諮詢會議，支給
出席費及交通費。  

34 



□4.01.04 督導機制(工程督導會議) 

主旨：檢送本◎工程督導小組103年1月○日督導
「00000工程」之督導紀錄表1份，請依所列
缺失(含建議)事項，於103年1月○日前就督
導結果之改善情形回覆，請查照。 

說明：本案應檢討改善事項，請監造廠商及施工
廠商確實於期限內依契約及工程規範改善，
並將改正結果填寫於「工程施工督導改善對
策及結果表」，併同改善前（缺失情形）、
中(改善作法)、後(改善完成)之彩色相片依
程序回覆報核；又缺失改善相片應採用同一
角度拍攝並有日期，且其說明要完整，含改
善區域、改善措施及過程等。 

正本：000建築師事務所、施工廠商 
副本：本◎工程督導小組、總務處  

召開「工程督導會議」，針對本工程各  
  施工階段進行工程督導，督導主要項目 
  1.品質管理 
  2.成本管理 
  3.工期管理 
  4.安衛管理 
辦理情形： 
1.參加單位包括督導委員、主辦機關、 

    專管單位、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 
     (比照查核) 
  2.機關發現工程缺失時，應即以書面通

知監造廠商或廠商限期改善。 

經由工程督導機制提升品質 

工程督導會議實況 35 



□4.01.04 督導紀錄表(工程督導小組會議紀錄) 

督導委員工程督導紀錄 36 



□4.01.04 督導紀錄表(主辦機關) 

37 

對 



□4.01.04 督導紀錄表(主辦機關) 

38 

錯 

認真 

對 



錯 錯 

□4.01.04 督導紀錄表(主辦機關) 

錯 

職責應為督導 

39 



□4.01.05 督導或抽查之缺失追蹤改善紀錄 

缺失項目 

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改善相片 

40 



□4.01.04 單位主管督導紀錄表 

41 



□4.01.05 督導或抽查之缺失追蹤改善紀錄 

品質改正通知追蹤紀錄表 

品質督導小組統計表 42 



□4.01.09 應定期召開施工講習會或檢討會 

序號 討論事項 結    論 

9709
-01 

1.開工報告書、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員、品管人員資料簡歷表各6份及開工資料6份。 
2.預定施工進度表及網狀圖6份，請施工廠商負責人、技師簽
章。 

3.監造廠商填具開工報告6份、監造人員登錄表併廠商所送開  
  工資料函報專業代辦採購單位或校方審定（監造廠商）。 
4.以上資料之表格請校方提供予監造及施工廠商參照。 

1.有關開工報告書、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工地 
  主任、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品管人員資料 
  簡歷表各6份及開工資料6份等，請專業代辦  
  採購單位（校方）提供電子檔格式予施工廠
商及監造廠商參照。 

9709
-02 

1.有關本工程開工日期。 
2.向市府申報開工。 
3.地上物及地下管線拆遷之確認。 
4.各電力、電信、污水、給水及消防圖審是否業已審妥。 

1.雙方訂約確認後再予通知施工廠商辦理。 
2.請施工廠商商依建管處規定辦理。 
3.地下物部分，請廠商確實現場探勘。 
4.建築師事務所表示五大管線已審畢。 

9709
-03 

1.建築線指示（校方）。 
2.空氣污染防治費，請施工廠商代繳後向校方申撥。 
3.營造綜合保險（請依約投保後併附保險單正本1份、副本2 
  份含副本收據，提送監造廠商審查），及相關注意事項及保
險期限。 

4.假設工程（施工廠商）及規格、標示。 
5.工程告示牌（施工廠商）及格式。 

1.請建築師提供控制點，以利訂定高程。 
2.空污費請施工廠商代繳後，檢據報校核銷。 
3.綜合保險請於開工日前投保，有效期限應至 
  驗收合格日止（工期加6個月），受益人為 
  校方，應加保校方、監造及專業代辦採購單 
  位人員，保單請提送監造廠商審查。 
4.請廠商先行提送「假設工程計畫」。 
5.請依工程會格式製作，標題需中英文對照。 

9709
-04 

提出圖說疑義、數量（清圖）之檢討（承商）。  1.請承商於工程各階段進行前提出並儘速提前 
  提出檢討，如有疑義請建築師事務所釋疑。  

…… …………… …………… 

「○○○○○大樓新建工程」開工前協調會會議紀錄 

召開「開工前及各分項工程施工前品質會議」 ，宣達「公有建築物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將工程設計理念、監造標準、施工規
範及契約重要規定，正確有效傳遞予施工廠商對工程行政作業規定及
工程進度、品質、勞安要求及管理標準充分之溝通，以利日後執行。 43 



由監造廠商每週召開 
工程進度、品質、職安檢討會議及 

界面協調及整合會議 
(主辦機關列席) 

由主辦機關或專案管理單位 
每月召開月施工協調會議 

44 

□4.01.09 應定期召開施工講習會或檢討會 



工程採購契約 

□4.01.19 權責分工表納入契約 

45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甲方、營建署、技術服務廠商與承包商之權責區分表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有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4.01.13 工程基本資料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 

※※※※※※※※※※ 

※※※※※※※※※ 

※※※※※ 
※※※※※※ 

※※※※※ 

工程標案管理系統進度資料查證實施計畫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12月7日工程管字第09500479390號函) 

目的：確認「工程標案管理系統」進度資料正確性。 
(核對監造報表、施工日誌、進度管制表及估驗計價單與網站登錄之數據是否合理相符)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每月11日至月底書面查證上一月份工程總進度資料，每月查證以10
件為原則，未達10件全數查證，並將查證結果登錄於「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列入「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作業要點」之考核評比項目。   

填報之執行進度應與施工
日誌及監造報表相對應 

開工或更換後，填報 
受訓合格之品管 
及監造單位等人員 

每月10日(最好於5日)前
更新本項工程進度資料 

46 



品管人員履歷資料 加強查核工地相關人員履約派駐狀況及有否違約兼職 

 每一標案最低品管人員人數規定如
下： 

      1. 2,000萬元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
程，至少1人。 

      2.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2人。 

 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應
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施工
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  2,000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
品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
之職務，但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
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 每4年回訓每4年回訓總時數至少為
36小時 

 監造廠商現場人員資格與人數規定
如下： 

     1.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2人。 

      2.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 

         至少1人。 
47 



□4.01.13 工程基本資料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 

錯 

未填報 

48 



49 

工程告示牌設置要點 
300cm*170cm 

120cm*75cm 

500cm*320cm 

查核金額以上新建、特殊或具紀念
性質之工程頇編列設置竣工銘牌費  

將「歡迎下載使用全民督工APP通報程式」
等文字及QR code列入、繳交空污費 49 

「工地主任(負責人)」欄位，如依營造
業法規定頇設工地主任者，應填工地主
任姓名；反之，則填工地負責人姓名 



工程告示牌或內容未符合規定 

中英對照 
對 

錯 

錯 

列於估驗相片內 

錯 

錯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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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告示牌 政風專線攏是假! 

51 



監造廠商 

52 



２、監造單位(5分)(QA2） 
□4.02.01[-2,-4]無監造組織或監造計畫 
□4.02.01.05[-1,-2]□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標準或□

未符合需求  
□4.02.01.06[-3,-5]□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或□未

符合需求 
□4.02.01.07[-1,-2]□工程標的含運轉類機電設備者，未依單機設備、

系統運轉、整體功能詴運轉等分別訂定抽驗程序及標準或□未符
合需求，或□未監督機電設備測詴及詴運轉 

□4.02.02[-1,-2]無品質計畫及施工計畫審查認可紀錄 
□4.02.03.00 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  
□4.02.03.04[±1,±2] 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

查(驗)紀錄表或□材料/設備管制總表，或□判讀認可，  
□4.02.03.05[±1,±2] □發現缺失時，有無即通知廠限期改善，並確

認其改善成果□有無督導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
及環境保護等工作或□是否確實  

□4.02.03.08[±-1,±2] 有無填報監造報表或□有無落實紀載 

監工人員 
已修正為 
現場人員 

一、品質管理制度(20分)(Q)＝QA＋QB(續) 

53 



□4.02.01 監造計畫 

54 

章節 查核金額以上 
1,000萬以上 

未達查核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 
未達1,000萬 

監造範圍 Ⅴ Ⅴ   

監造組織 Ⅴ     

品質計畫審查作業
程序 Ⅴ Ⅴ Ⅴ 

施工計畫審查作業
程序 Ⅴ Ⅴ Ⅴ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
序及標準 Ⅴ Ⅴ Ⅴ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
準 Ⅴ Ⅴ Ⅴ 

品質稽核 Ⅴ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Ⅴ Ⅴ   

設備功能運轉檢測
程序及標準 

工程具機電設備者，並應增訂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等抽驗程序及標 準。 

不同採購金額級距監造計畫應包含之章節內容一覽表 

最好決標後即交由 
廠商編製品質計畫 



□4.01.06 監造計畫核定紀錄 
監造計畫審查意見表 

應於開工前(最好於決標後)提供
廠商配合辦理，明確列出施工檢
驗停留點，以利廠商品質計畫中
配合訂定，並據以提出檢驗申請 

監造計畫可委請 
專家學者審查或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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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應依權責分工表規定【核定】 

錯 

應為核定 
對 

應為核定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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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3.08 監造報表(106年8月1日新表)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6月16日
工程管字第10600184770號函修正 
 

將監造報表納入 
督導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欄位： 
要求監造單位應督導施工廠商 
1.施工前職安檢查事項辦理情形 
2.工地安全衛生督導事項 
辦理督導並留下紀錄 



若非原章建請依 
授權章程序辦理 

對 

□4.02.03.08 監造報表 

錯 

錯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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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05 訂定材料設備及施工品質管理標準 

  施工抽查標準，應注意避免有下列情形： 
「管理項目」欠具體 
「管理標準」未量化 
「檢查時機」與「頻率」混淆 
「不符合標準之之處置方法」方式不切實際 
未說明「管理紀錄」方式或符合標準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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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06 訂定
各材料/設備及施工

之檢驗停留點 

RC結構體施工檢驗停留點 
(參考範例) 

監造計畫內之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檢驗停留點 
60 

監造單位之施工抽查時機，
分為檢驗停留點與隨機抽
查兩類 

隱蔽部分或施工錯誤將對
後續施工造成較嚴重影響
者，應設定為檢驗停留點 

監造單位應明確列出施工
檢驗停留點、檢驗時點，
以利廠商於品質計畫中配
合訂定、提出檢驗申請 



□4.02.01.06 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 

隨機抽查表  施工作業檢驗停留點抽查表  61 



□4.02.03.04 未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查
(驗)紀錄表□4.02.03.05 發現缺失時，未即通知廠限期改善 

續接器鋼筋詴驗 

續接器鋼筋取樣 柱鋼筋查驗 

抽查施工作業 抽驗材料設備 

柱續接器扭力值查驗 

1.先確認施工廠商是否
已完成自主檢查。 
 

2.如發現仍有不符合狀
況時，即應檢討施
工廠商品管人員的
適任性。 

 
3.如發現自主品管未涵
蓋事項，仍有不合格
事項時，則應檢討品
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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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3.04 施工抽查紀錄表 

63 

柱牆底部清潔口 

清水模板、梁板尺
寸 

柱牆-四層模組件間距 

支撐、繫桿施工圖 

缺失改正、複檢紀錄 



施工廠商於一級自主檢查後，報請監造廠商依據工程
圖說及施工大樣圖，於現場檢視抽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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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共工程之施工檢驗停留點或隱蔽部分或其他影響結構安全部
分，其相同工項數量甚多時，監造單位其派駐現場人員應全程監督
，以確保品質（工程會95.2.15工程管字第09500055320號函） 



□5.02.03.04 材料設備抽驗紀錄表 

65 

材料規格標準值 /抽查結果 



錯 

廠商可不簽章 

未依實際查驗
情形數據填報 

未依契約規定
規格數據量化 

廠商可不簽章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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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紀錄表 



抽查(驗)紀錄表應落實(錯誤範例) 

實際檢查紀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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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紀錄表 缺失追蹤紀錄表 改善前中後相片 

分檢驗停留點檢驗
及隨機抽查兩類 

限期改善日期 缺失改善完成確認 

缺失改善回覆 

缺失改善通知項目 

□4.02.03.04 未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查
(驗)紀錄表□4.02.03.05 發現缺失時，未即通知廠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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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設備  抽驗結果應填具「材料設備品質抽驗紀錄表」 
各施工作業抽查結果應填具「施工品質抽查紀錄表」 
發現缺失時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重複性或重要之缺失採取矯正及預防措施。 



項        目 數量 合格 不合格 待驗中 

材料詴驗 

混凝土詴驗(28天)(組） 163 163 0 0 

鋼筋詴驗(支） 101 101 0 0 

工地密度詴驗(孔） 150 150 0 0 

細粒料(建築用砂) 2 2 0 0 

磁磚 4 4 0 0 

項        目 數量 合格 不合格 完成改善 

監造施工 

抽(查)驗 

放樣 18 18 0 0 

鋼筋 83 82 1 1 

模板 40 39 1 1 

磁磚 14 14 0 0 

防水 13 13 0 0 

其他 19 19 0 0 

缺失量過少，未落實 69 

□4.02.03.05 發現缺失時，未即通知廠限期改善 

錯 



監造單位：檢討各
項應管制之材料設
備，訂定管制總表
參考監造計畫製作
綱要如表5.1 (表二） 

□4.02.03.04「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修正「監造
計畫製作綱
要」，並自
102年1月1日
生效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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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管制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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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3.04「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項 

次 
送審 

編號 
送審名稱 

送審分類 預計
施工 

日期 

預計
送審
日期 

超前 
/ 

落後 

第一次送審 第二次送審 第三次送審 
核可 

文號 計畫 

書 
施工 

圖 
型錄 樣品 其他 

送審 

日期 
回覆 

日期 
審核 

結果 
送審 

日期 
回覆 

日期 
審核 

結果 
送審 

日期 
回覆 

日期 
審核 

結果 

1 96永基字 
960606001 施工計畫書 V         96/6/30     96/6/6 96/6/20 2 96/7/12 96/7/20 2 96/8/2 96/8/22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338號 

2 96永基字 
960607001 品質計畫書 V         96/6/30     96/6/7 96/6/20 2 96/7/11 96/7/23 2 96/8/2 96/8/22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338號 

3 96永基字 
960522001 拆除施工計畫書 V         96/6/3 96/5/25   96/5/22 96/5/24 2 96/5/28 96/5/30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206-1號 

4 永基備014 放樣工程計畫書 V         96/9/30 96/9/15   96/9/14 96/9/19 2 96/9/22 96/9/28 2 96/10/18 96/10/24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469號 

5 永基備008 
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計畫書 
V         96/9/19 96/8/25   96/8/20 96/8/24 2 96/8/28 96/8/31 2 96/9/3 96/9/14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391號 

6 永基備012 土方-開挖計畫 V         96/9/19 96/9/5   96/9/4 96/9/14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391號 

7 96永基字 
960922016 安全衛生計畫書 V         96/10/25     96/9/22 96/10/11 2 96/10/24 96/11/3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613號 

8 96永基字 
961001828 假設工程計畫書 V         96/11/4     96/10/18 96/10/24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469號 

9 96永基字 
960922015 混凝土施工計畫 V         96/10/15 96/9/20   96/9/22 96/9/28 2 96/9/18 96/10/24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469號 

10 永基備014 鋼筋工程計畫書 V         96/9/30 96/9/22   96/9/14 96/9/19 2 96/9/22 96/9/28 2 
96/10/11 
96/10/19 

96/10/11 
96/10/24 

2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469號 

11 96永基字 
960922017 模板工程計畫書 V         96/10/15 96/9/22   96/9/22 96/9/30 2 96/9/18 96/10/24 1       

九六川建工
字第469號 

12 96永基字 
961002429 鷹架計畫 V         96/11/13 96/10/2

0 
  96/10/24 96/11/3 2 96.12.31 97/1/2 2       

審核結果代號：1-----核准     2-----修正退回     3-----核准但應依標示意見辦理 

□ 4.02.01.06 施工、品質、分項計畫送審管制總表 

頇管制提前完成 

總送審件數_件，(截至//止)，應送審_件， 
已送審_件，核定_件，審查中_件，退回修正_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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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檢討各
項應管制之材料設
備頇檢(詴)驗項目
及時程，訂定管制
總表參考監造計畫
製作綱要如表5.2 

(表三） 

□4.02.03.04「材料設備檢(詴)驗管制總表」 

修正「監造
計畫製作綱
要」，並自
102年1月1日
生效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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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3.04「材料設備檢(詴)驗管制總表」 



75 

□4.02.03.04 安全衛生抽查紀錄表 

樓梯護欄扶手抽查 

垃圾管道間清潔抽查 

作業主管及吊掛手證照檢核 

施工架組配件抽查 



工地宣導 列席協議組織 

參與教育訓練 督導工具箱會議 

主管機關安衛宣導 

■ 加強人員教育、 告知、宣導 

■ 落實安衛業務督導、查核、改善 

■ 嚴格執行契約罰則 

■ 協助廠商落實勞安管理制度 

□4.02.03.04 安全衛生抽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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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通道清潔維護 工區定期灑水 

落實垃圾分類 綠籬定期維護 

 採用綠籬 
 噪音監測 
 水質監測 
 環境監測 

落實環評承諾 

定期監測 

□4.02.03.05 環境保護管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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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4.04 建築師、技師督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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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及改正事項 



稽核頻率:每3個月1次  至106.2月共執行7次 

□4.02.01.08 訂定品質稽核範圍或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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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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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4[-2,-4]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或□檢查標準未訂量化値 
□4.03.05[-3,-5]□材料檢(詴)驗報告未予審查，□無材料/設備進料及送審管制總表 
□4.03.06[-2,-4]□無缺失矯正預防，或□缺失未追蹤改善 
□4.03.08.00品管人員(本項內容若未達查核金額者，應依契約規定查核)  
  □4.03.08.02[-1,-2]未執行品質稽核，如查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  
  □4.03.08.03[-1,-2]未做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提出及追蹤 
  □4.03.08.04[-1,-2]未…… ，訂定品質計畫，據以推動實施 
  □4.03.08.05[-1,-2]品質文件、紀錄管理未妥適 
□4.03.11.00專任工程人員 (營造業法第35條) 
  □4.03.11.01[-1,-2]未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4.03.11.02[-1,-2]未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4.03.11.04[-1,-2]未於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 
  □4.03.11.06[-1,-2]未填具督察紀錄表(作業要點-7) 
□4.03.12.00工地主任 (營造業法第32條) 
  □4.03.12.02[-1,-2]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4.03.13.01[-1,-2]□未依營造業法規定，設置合格工地主任 
  □4.03.13.03[-1,-2]□未於工地現場製作樣品，□未設置混凝土澆置作業程序看板 
□4.03.14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含勞工安全管理師、勞工衛生管理師、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員及甲、乙、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B、承攬廠商(10分)(QB）   

開工前檢附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
任切結書(對於其責任，包括刑事、
民事與行政責任，已充分瞭解相關
之法令規定，並願確實遵行)  

應再取得最近4年內回訓證明 
，始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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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質管理制度(20分)(Q)＝QA＋QB(續) 



錯 

隸 屬 ： 

品質政策執行： 

稽核、查證： 

品管人員若為專任，不得跨越其他
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品管人員之
登錄表報監造單位審查，並於經
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
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品管人員
異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4.03.08.00 品管人員(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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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內容 
查核金額

以上 
1,000萬以上 

未達查核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 
未達1,000萬 

管理責任   Ⅴ        
施工要領   Ⅴ  ★       ★        ★ 
品質管理標準 Ⅴ  ★ Ⅴ  ★        ★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Ⅴ  ★ Ⅴ  ★ Ⅴ  ★ 
自主檢查表 Ⅴ  ★ Ⅴ  ★ Ⅴ  ★ 
不合格品之管制   Ⅴ     
矯正與預防措施   Ⅴ     
內部品質稽核   Ⅴ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Ⅴ      Ⅴ   

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
及標準 

工程具機電設備者， 
並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 

□4.03.08.04 品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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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採購金額級距品質計畫應包含之章節內容一覽表 

應於開工前(或簽
約後00日)提出。 

最好開工前即 
核定品質計畫 

分項品質計畫之內容★，應包括施工要領、品
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
表等項目。得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報。 



依營造業法規定，設置合格工地主任 

第30條：營造業承攬一定金額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工程， 
          其施工期間，應於工地置工地主任。  
第31條：工地主任應加入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 
第32條 營造業之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  
   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  
   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  
       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  
   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  
   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營 造 業 法 

營造業法施行細則 

第18條 本法第30條所定應置工地主任之工程金額或規模如下： 
   一、承攬金額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  
   二、建築物高度36公尺以上之工程。  
   三、建築物地下室開挖10公尺以上之工程。  
   四、橋樑柱跨距25公尺以上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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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2.02 填報施工日誌(106年8月1日新表)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6月16日
工程管字第10600184770號函修正 

將施工日誌納入 
職業安全衛生事項紀錄欄位： 
施工前檢查事項： 
1.實施勤前教育、危害告知 
2.確認新進勞工是否提報勞工保險
及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紀錄 

3.檢查勞工個人防護具 
辦理督導並留下紀錄 



□4.03.12.02 施工日誌 

主辦機關及監造廠商不宜核章 錯 

錯 

授權章 

錯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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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 
不頇在施工日誌簽名或蓋章 



□4.03.03 施工日誌與監造報表工期、進度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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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材料設備及施工自主檢查及抽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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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表 

單價分析表 圖說單線圖 

圖例、圖說、規範 
、詳細表及單價分
析表名稱應相符合  

圖例 

完整規格:高壓樹脂模鑄非晶質型變壓器(附散熱風扇) 

沒註
明並 
不表
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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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樹脂模鑄變壓器 高壓樹脂模鑄非晶質型變壓器
(附散熱風扇) 90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甲方、營建署、技術服務廠商與承包商之權責區分表 

採購法第39條 

採購法第40條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有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91 



□5.10. 材料設備審查紀錄 

92 

契約詳細表 

項目及說明 

契約圖說及 

施工規範 

擬採用規格 

、廠牌內容 

逐項將送審規格與廠牌與 
1.詳細表價目表、單價分

析表。 
2.契約圖說。 
3.施工規範及標準等。 
比較審查核對 

廠商擬使用之材料設備，應依規定送審合格，始得進
場及施工，以確保品質符合契約及工程主辦機關要求 



材料/設備審查文件彙整 
錯 權責有誤 

詳細表規格標示 

CNS或國際 
標準規定 

擬採用之規格
型錄標示 

材料/設備檢驗報告 

送審資料彙整 

材料設備核定程序，應含材料
設備之預審規定如: 
1.型錄 
2.相關詴驗報告 
3.相關材料規範及CNS規定 
4.樣品 
5.協力、設備廠商合格及產能 
6.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 
注意：各單位審查權責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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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9 各單位作業項目應依權責分工表 

應為
核定 

應為
審查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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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9 各單位作業項目應依權責分工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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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9 工程材料設備送審應依權責分工表規定 

錯 

應為核定 

96 



核定 

□4.01.19 各單位作業項目應依權責分工表規定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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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5.01 各類管線及設備，應送審及製作樣品板 

確認規格與契約規定相符 

對 

視工程規模及特性要求展示重點工法及提出樣品 98 

對 



□4.03.13.03 工地現場製作樣品 

現場工法展示 樣品板展示間 

樣品板頇核對
規格並判讀 

設備材料應有送
審及審查紀錄 

視工程規模及特性要求展示重點工法及提出樣品 99 



混凝土澆置程序看板 

□4.03.13.03 未設置混凝土澆置作業程序看板 

頇懸掛於明顯位置 

結構體施工程序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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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04.01 管線材料不符規範(自主檢查) 
進行車上查驗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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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設備送審文件 

對 

□5.07.04.01 材料不符規範(自主檢查) 
核對進場材料設備 
是否與契約規定相符 

102 



□5.07.04.01 錯誤之材料設備進場查驗及自主檢查 

錯量管厚、徑不精確 錯牙口不精確 

錯量測擴管不精確 錯量絞線外徑 103 

錯 



梁板鋼筋自主檢查 

柱牆模板自主檢查 

進場材料設備自主檢查
及通知監造單位會驗 

□4.03.04 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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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格式) 

檢查標準數據與量化
非僅填列依契約規定 

簽名人員及格式 

配合自主檢查點及 
檢驗停留點填報 105 



□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 

材料設備進場自主檢查表 各工項施工自主檢查表 

由現場工程師(施工人員)執行，檢查完畢後當場簽名，不
應事後蓋章。 
品管人員為品質稽核，可不簽章。 
品管人員工作重點如下： 
1.依據工程契約、設計圖說、規範、相關技術法規及參考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等，訂定品質計畫，據以推動實施。 
2.執行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

查結果是否詳實記錄等。 
3.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提出及追蹤改善。 
4.品質文件、紀錄之管理。 
5.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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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注意簽名人員) 

107 舊格式 新格式 

錯 

錯 

錯 

錯 

錯 

錯 

錯 



□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應落實) 

實際檢查人是誰?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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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應落實) 

實際檢查情形彩色影印
(日期不同)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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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注意量化填報) 

110 

對 對 



僅圈選未將實際檢查情
形及數據量化填列 

□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注意量化填報) 
錯 

錯 

111 

錯 



表格內容設計頇正確 

錯 

無現場工程師簽名欄位 
錯 

每次紀錄1張 

錯 

文件編號 

實際檢查情形及
數據量化填列 

檢查標準
數據量化 

錯 未填 □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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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4 材料設備及施工自主檢查統計表 

項        目 數量 符合 不符合 待驗中 

材料詴驗 

混凝土詴驗(28天)(組） 163 163 0 0 

鋼筋詴驗(支） 101 101 0 0 

工地密度詴驗(孔） 150 150 0 0 

細粒料(建築用砂) 2 2 0 0 

磁磚 4 4 0 0 

項        目 數量 符合 不符合 完成改善 

廠商施工 

自主檢查 

放樣 28 28 0 0 

鋼筋 153 152 1 1 

模板 70 69 1 1 

磁磚 24 24 0 0 

防水 21 21 0 0 

其他 45 45 0 0 

缺失量過少，未落實 檢查次數應>抽查(驗)次數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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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1.06 專任工程人員未填具督察紀錄表 

區分公共工程及建築物2類 

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查核時，到場說明。 
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落實執行品質計畫，並填具督察紀錄表。 
「營造業法」第35條 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查核施工計畫，並於認可
後簽名或蓋章。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第41條 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應在現場說明，並於文件上簽名或
蓋章。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對該工程應不予勘驗、查驗或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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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1.06 專任工程人員未填具督察紀錄表 

115 
專任工程人員混凝土澆築前督察 



材料設備進場檢驗結果標示 
□5.07.04.01 材料設備進場查驗(物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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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出場相片 

□5.07.04.01 材料設備進場查驗(物料管理) 

儲存方式： 

待驗品及驗畢品→分區放置 

合格及不合格品→區隔儲存 

發生不合格品時→拒收或退料 
材料出場管制單管制出場→做成紀錄 

監造單位確認後管制出場→做成紀錄 
117 



□4.03.08.03 矯正與預防措施 

鋼筋 
工程 

常見缺失 改進對策 

保護層不足 
原因： 
1.鋼筋未正確綁紮固定而位移。 
2.未設置適當保護隔件或墊塊。 
3.澆置混凝土時因輸送管振動而位移。 

保護層不足 
原因： 
1.綁紮時預墊適量之隔件或墊塊。 
2.混凝土輸送管頇採防震方式架高不得直
接接觸鋼筋。 

模板施工問題： 
1.模板組立後未確實清除雜物。 
2.牆模組立時保護層墊塊不足。 
3.樑、柱、版接頭之模板接合不帄整。 
4.模板防漏漿之夾板未拆除及拆模後殘留
保麗龍於完成面上。 

 

模板施工問題： 
1.設置清潔孔，要求工人自律。 
2.牆筋綁紮設置塑膠墊塊。 
3.模板材料有壞、缺陷情形即棄置不用；
大格柵與襯板與撐材確實丁接，繫結器
應固定鎖緊。 

4.注意模板翻用次數，以隨時汰舊換新。 

模板 
工程 

不合格率異常→矯正與預防措施(不是所有缺失都需矯正) 
品管人員:品管統計分析，對不符合事項(常見、重複缺失)提出矯正及預 
         防措施，且對矯正結果辦理追蹤，並留存紀錄。 
「矯正」:不是缺失本身，為防止不符合事項再度發生之措施。 
「預防」:消除潛在不符合之原因，在「事前」與「防患未然」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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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主要缺失改善追踨 

統計分析→探討原因→採取矯正及預防措施 
1F牆底部蜂窩原因探討 

1.混凝土搗築時未用適當方法使混凝土材
料垂直落下，未正確使用震動器分層震
動搗實。 

2.骨材最大粒徑超過鋼筋間或鋼筋與模板
最小間距的3/4 

1.責成監造督促廠商提送改善計畫，核定
後依計畫確實改善完成。 

2.將鬆動粒料打石至緻密面，再以同強度
無收縮水泥砂漿填補。 

□4.03.08.03 矯正與預防措施 

矯 

正 

措 

施 
1.請監造督促廠商檢討配比設計及後續詴
拌驗證。(含工作性、骨材最大粒徑、結
構保護層檢討)，並於澆置確實搗實。 

2.澆置作業前，監造監督廠商備妥足量內、
外模震動器。落實搗築工班勤前教育訓
練，嚴禁混凝土料斜向衝擊模板落下，
或以震動棒推引混凝土流動。 

預 

防 

措 

施 

1F牆底部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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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8.03 矯正與預防措施 
—預防措施— 
舉辦施工說明會 

施
工
前
充
分
溝
通
施
工
方
法
與

步
驟
避
免
施
工
錯
誤 

鋼筋工程施工說明會  防水工程施工說明會  

油漆工程施工說明會 實驗櫥櫃施工說明會 120 



□4.03.08.03 矯正與預防措施 

121 



□4.03.02.10 內部品質稽核 

122 



□4.03.08.05 品質文件、紀錄管理未妥適 

文件歸檔管理目錄 

竣工後記錄資料移轉業主 
(公共工程管理維護制度)，
依政府採購法第107條機關
辦理採購之文件，除依會計
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保存者外
，應另備具一份，保存於主
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文件管制:公文書信、契約、計
畫(含編擬、審查、核定與分送
流程、應用表單): 、文件審查
意見表與管制表、各項空白表
格等 

文件紀錄:各項抽查驗紀錄、會
議紀錄、日報表、施工照片等，
爲工程品質留存客觀之佐證 

隱蔽部分應輔以施工相片紀錄 
為工程品質留存客觀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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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8.05 品質文件、紀錄管理未妥適 

各單位文件卷宗以
顏色區分歸檔 124 



□4.03.08.05 品質文件、紀錄管理 

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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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品質
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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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度Ι－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結構  
    體、裝修、雜項等（40分)(W1) 

二、施工品質(60分) (W)＝W1＋W2＋W3 

5.01混凝土施工     5.02鋼筋施工       5.03模板施工 

5.04鋼構施工       5.05環境生態保育   5.06土方工程 

5.07.01一般施工    5.07.02水利、道路及護坡  

5.07.03橋樑工程    5.07.04電氣、弱電施工、號誌施工 

5.07.05給排水、污水施工               5.07.06接地工程 

5.07.07消防施工    5.07.08空調施工    5.07.09昇降設備 

5.07.10傳統建築(含古蹟、歷史建築及其他等)修復工程 

5.07.11掩埋場工程  5.07.12潛盾及推進工程 

5.07.13景觀工程    5.07.14監控系統施工及監測作業 

5.08裝修雜項工程   5.09工地管理(不含進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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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項施工缺失比例統計 

(一)強度Ι－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結構  
    體、裝修、雜項等（40分)(W1) 

二、施工品質(60分) (W)＝W1＋W2＋W3 

假設工程，基樁

及開挖工程

4.330%

混凝土工程

33.660%

外牆及立面裝修

工程

5.450%模板工程

12.790%

機水電工程

9.070%

鋼構工程

2.050%

公設及景觀工程

1.850%

鋼筋工程

27.520%

其他工程

3.280%



□5.01.01 混凝土澆置不合規範、鋼筋排置過密 

129 

錯 



□5.01.01 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範，有孔洞產生 

130 

錯 



□5.01.01 混凝土澆築時，特別予以搗實， 
以免配電盤下方澆置不實 

對 

對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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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1 混凝土搗實不合規範，有蜂巢(爆米花)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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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1 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範，有冷縫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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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05.03 管路穿梁錯誤案例 

建築與設備穿梁孔未圖面整合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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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99 鋼筋堆置過於集中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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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2 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塑性收縮造成裂縫  

錯 

136 



□5.01.02 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塑性收縮造成裂縫  

對 

137 

錯 



□5.01.04 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如紙、鐵絲、瓶罐) 

138 

錯 



□5.03.07 模板設活動式清潔孔  

139 

對 

對 



□5.01.04 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 

牆板清潔 

柱清潔口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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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7 梁筋配置過度緊密影響混凝土澆置 

錯 

141 



□5.01.06 混凝土澆置有爆模之現象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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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5 鋼筋保護層不符規定，鋼筋外露 

錯 

143 



□5.02.11 鋼筋表面有混凝土殘渣 

錯 

對 

144 



□5.02.99 牆面預留鋼筋放樣偏移、彎折現象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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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6 鋼筋間距不符規定、工作筋應分開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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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01 模板使用過度，破損貼補及縫隙過大翹曲 

錯 

147 

錯 



□5.03.01 模板不緊密，漏漿 

錯 

148 



□5.07.04.02 配管過於密集交叉重疊影響混凝土澆築 

149 

對 錯 



錯 

錯 

對 

□5.07.05.10 排水管管口應封端，以免雜物或泥漿流
入，施作地坪或地磚時亦應注意避免泥漿流入 

錯 

150 



□5.09.06 預埋管路未於粉刷前找出及配管完成，造成事後
打鑿修補，破壞粉刷油漆之完整性 

錯 

錯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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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6 管、線槽架穿牆開口應規劃預留，開口及 
    縫隙應填補修整或施作防火填塞(穿越防火區隔) 

錯 

152 



    工程烏龍獎  入圍的有~~~~~~~  

得獎者 

153 



檢驗判讀 

154 



(二)強度Ⅱ－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10分)(W2) 

二、施工品質(60分) (W)＝W1＋W2＋W3 

155 

坍度詴驗紀錄 

氯離子含量詴驗紀錄 

混凝土抗壓強度詴驗 

TAF認證標誌 
鋼筋、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及其他適當檢
驗或抽驗項目 

如發現實驗室有出具假
報告者，移送法辦。 
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未
核實判讀實驗報告者，
請追究失職責任。 

屬監造廠商材料抽驗之詴驗報告，由監造廠
商自行判讀，不頇施工廠商品管人員初判；
屬施工廠商依據契約執行之材料檢驗或併同
監造廠商抽驗辦理之詴驗報告者，則由施工
廠商品管人員初判，再由監造廠商複判。  



□5.10 材料檢驗審查紀錄 

施工廠商 

監造廠商 

施工廠商 

監造廠商 

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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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讀簽名並 
加註日期 



□5.10.1.02 氯離子含量詴驗紀錄 

會同檢測人員 
不應空白 

157 



安衛管理 

常見缺失 

158 



(三)安全衛生(10分)(W3) 

二、施工品質(60分) (W)＝W1＋W2＋W3 

159 



(三)安全衛生(10分)(W3) 

二、施工品質(60分) (W)＝W1＋W2＋W3 

160 

安全衛生缺失比例統計 

依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規定，
查核紀錄內核有
5.14職業安全衛
生之缺失扣點，
該查核紀錄頇副
知在地勞動檢查
單位 



□4.02.03.04 安全衛生抽查紀錄表 

樓梯護欄扶手抽查 

垃圾管道間清潔抽查 

作業主管及吊掛手證照檢核 

施工架組配件抽查 161 



工地宣導 列席協議組織 

參與教育訓練 督導工具箱會議 

主管機關安衛宣導 

■ 加強人員教育、 告知、宣導 

■ 落實安衛業務督導、查核、改善 

■ 嚴格執行契約罰則 

■ 協助廠商落實勞安管理制度 

□4.02.03.04 安全衛生抽查紀錄表 

162 



聯絡通道清潔維護 工區定期灑水 

落實垃圾分類 綠籬定期維護 

 採用綠籬 
 噪音監測 
 水質監測 
 環境監測 

落實環評承諾 

定期監測 

□4.02.03.05 環境保護管理執行 

163 



□5.14.01.01 於高差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164 

對 

錯 錯 



 

 

 

高度90CM、荷重75KG以上並包括 
上、中欄杆、腳趾板及杆柱等構材 

安全網 

腳趾板 

警告標示 

錯 

攔截高度不得超過7M 
165 

對 

□5.14.01.01 於高差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5.14.01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166 

錯 錯 



□5.14.03.02 臨時用電設備應依設置標準施作 

167 

對 對 

對 錯 



□5.14.03.02 臨時用電設備應依設置標準施作 

168 

臨時電線架高 

勿置於潮濕地面 

對 錯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跳躍時墜下遭刺穿
直腸。鋼筋長50公
分，30公分刺入體
內，以大老虎鉗拔
出，鐵鏽引發敗血
症。險刺穿大血管
大量失血及脊椎骨
內神經造成癱瘓。 

職災案例： 

夭壽痛 

169 



□5.14.06.01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170 

防護套 

對 

錯 

對 

錯 



□5.14.13 物體飛落防止 

171 

錯 



□5.14.01.01 墜落防止(外牆施工架) 

172 

對 錯 



錯 

超過20CM 

避免有陷阱 
(缺口或末端阻隔) 對 錯 

超過20CM 

□5.14.01.01 墜落防止(外牆施工架)  

錯 

173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模板支撐高度3.5M以
上，高度每2M內應設置縱、橫向之水帄繫條) 

174 

不得以＃3
鋼筋替代 

對 錯 錯 



□5.14.06.03 未正確戴用安全帽 

175 

錯 



禁止酒精
成分飲料 

□5.14.06.04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禁止酒精性飲料)   

錯 

錯 

錯 176 



□5.14.06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防止工地火災 
(避免上新聞) 

177 



□5.14.06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帄時應予適當明顯地點放置滅火器 

注意有效期限 
對 

對 對 

錯 

178 



出入口設置拉開式大門常閉 
標示禁止無關人員擅入標誌 

施工及人員動線應
區隔管制錯開 

管制人員及車輛出入 
設置交通引導人員 
置備反光背心 

□5.14.06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179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影響環境 

應定期整理 

180 

錯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未分類或未回收 

垃圾集中場所 

垃圾分類回收 

對 對 

對 

工地臨時 
廁所清理 

181 



防汛演練前說明 防汛演練前分組 

救災演練 救災演練 

□5.16.01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措施 

182 

對 

對 



183 



敬請指教  謝謝 !! 
主 講 人：林  瑞  德  (副處長) 
服務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南區工程處 
聯絡電話：0963283600 
E-mail:linrueyder@gmail.com 

安全第一、品質優先 

進度為要、環保兼顧 

※以上作業，請視工程規模、性質及重點要求配合施作 

184 


